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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配售结果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重要提示 

    1、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1,3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269号文核准。 

    2、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配售对象询价配售（下称“网下发行”）与网上向社

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下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根据初步询价

申报结果，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49.00 元/股，

发行数量为 1,300 万股，其中，网下配售数量为 26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0%。 

    3、本次发行的网下配售工作已于 2010 年 3 月 18 日结束。深圳市鹏城会计

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对本次网下发行的有效申购资金总额的真实性和合法性

进行验证，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广东广和律师事务所对本次网下发行过程进行见

证，并对此出具了专项法律意见书。 

    4、根据 2010 年 3 月 16 日公布的《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本公告一经刊出

亦视同向网下申购获得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通知。 

 

    一、网下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的要求，主承销商按照在中国证券业协会

登记备案的询价对象名单，对参与网下申购的配售对象的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

认。依据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资金有效申购结果，主承销商做出最终统

计如下： 

经核查确认，在初步询价中申报价格不低于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的股票配售

对象共有 78家，该 78家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及时足额缴纳了

申购款，有效申购资金为 838,390万元，有效申购数量为 17,110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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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下申购获配情况 

本次发行中通过网下向配售对象配售的股票为260万股，有效申购获得配售

的比例为1.519579%，认购倍数为65.81倍，最终向配售对象配售股数为260万股。 

 

三、网下配售结果 

配售对象的最终获配数量如下： 

序号 配售对象名称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获配股数

（万股） 

1 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32 

2 长江证券超越理财稳健增利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150 2.2793 

3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4 东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5 东吴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6 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7 

海通季季红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4年 1

月 16日） 100 1.5195 

8 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9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10 

华泰紫金现金管家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7年 8月 20日） 260 3.9509 

11 山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12 

兴业卓越 1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5年

3月 27日） 120 1.8234 

13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14 国都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15 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16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17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18 财富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00 1.5195 

19 江南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20 华鑫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21 中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22 英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30 1.9754 

23 中国民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260 3.9509 

24 大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260 3.9509 

25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260 3.9509 

26 兵器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27 东航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100 1.5195 

28 上海电气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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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中船重工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30 五矿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31 国机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32 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33 葛洲坝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00 1.5195 

34 浙江省能源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260 3.9509 

35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260 3.9509 

36 申能集团财务有限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00 1.5195 

37 全国社保基金七零二组合 200 3.0391 

38 长盛中信全债指数增强型债券投资基金 260 3.9509 

39 全国社保基金七零五组合 260 3.9509 

40 海富通稳健添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1.5195 

41 华安宝利配置证券投资基金 200 3.0391 

42 华安强化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60 3.9509 

43 全国社保基金五零二组合 260 3.9509 

44 易方达价值成长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130 1.9754 

45 全国社保基金一零九组合 100 1.5195 

46 易方达稳健收益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60 3.9509 

47 全国社保基金七零七组合 260 3.9509 

48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四组合 260 3.9509 

49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八组合 260 3.9509 

50 全国社保基金七零八组合 260 3.9509 

51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2011年 7月 6日） 240 3.6469 

52 中银稳健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260 3.9509 

53 长信银利精选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100 1.5195 

54 长信增利动态策略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160 2.4313 

5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企业年金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

至 2011年 7月 6日） 200 3.0391 

56 交银施罗德增利债券证券投资基金 260 3.9509 

57 交银施罗德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0 3.9509 

58 华商收益增强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00 1.5195 

59 金元比联宝石动力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260 3.9509 

60 农银汇理恒久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150 2.2793 

61 德意志银行—QFII投资账户 260 3.9509 

62 美林国际—QFII 投资账户 260 3.9509 

63 斯坦福大学—QFII投资账户 260 3.9509 

64 上海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150 2.2793 

65 

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七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2012年 4月 10日) 200 3.0391 

66 

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九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2012年 4月 10日) 200 3.0391 

67 瑞凯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2年 2月 5日) 200 3.03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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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云信成长 2007－2 号（第六期）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网下配售

资格截至 2012年 4月 10日) 200 3.0391 

69 

结构化新股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1期（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0年 6月 13日） 200 3.0391 

70 

结构化新股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2期（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0年 6月 13日） 200 3.0391 

71 

结构化新股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3期（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0年 6月 13日） 200 3.0391 

72 

结构化新股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4期（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0年 6月 13日） 200 3.0391 

73 

结构化新股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5期（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0年 6月 13日） 200 3.0391 

74 

结构化新股投资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7期（网下配售资格截至

2010年 6月 13日） 200 3.0391 

75 江苏省国际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76 安徽国元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77 昆仑信托有限责任公司自营投资账户 160 2.4313 

78 新华信托股份有限公司自营账户 260 3.9509 

 合计 17,110 260 

注：1、上表中的“获配股数”是以本次发行网下配售中的配售比例为基础，再根据《发

行公告》规定的零股处理原则进行处理后的最终配售数量。 

2、配售对象可通过其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查询应退申购余款金额。如有疑问请配售对象

及时与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四、持股锁定期限 

配售对象的获配股票自本次发行中网上定价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锁定 3个月后方可上市流通，上市流通前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冻结。 

 

五、冻结资金利息的处理 

配售对象申购款(含获得配售部分)冻结期间产生的利息由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按《关于缴纳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证监发行字[2006]78 号)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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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配售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主

承销商国信证券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755-82133102、82130572 

传真：0755-82133203、82133303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江西三川水表股份有限公司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0 年 3月 19日 

 


